
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DD04 

項目名稱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自辦及委外統計調查管理作業 

承辦單位 一級統（會）計室 

作業程序

說明 
一、每年年底前彙編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下年預定辦理統計調查一覽

表及當年統計調查執行情形表，並報送市府主計處（以下簡稱

主計處），程序如下：  

（一）依主計處來函（約於年度開始前 2 個月），請機關內各單

位及所屬機關報送下年度擬辦理之統計調查一覽表及本

年度統計調查執行情形表。 

（二）依統計法第 12 條、統計法施行細則第 16 條及行政院主計

總處之相關規定，審核各單位報送之下一年度預定辦理統

計調查一覽表及本年度統計調查執行情形表內容。 

（三）彙編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之下年預定辦理統計調查一覽表及

當年統計調查執行情形表，報送主計處。 

二、每年度開始時，接獲主計處函轉行政院主計總處「各機關辦理

統計調查一覽表」，請各單位確實依據一覽表中調查計畫內容

及表列進度執行，並注意下列事項： 

（一）一覽表中之調查項目，應依統計法施行細則第 17 條及 18

條規定，將實施計畫於調查辦理前 2個月函送主計處核定

（仍在核定期限內之調查除外）。 

（二）一覽表中核定期限內之調查，如擬變更調查內容，亦須依

規定重新函送核定或備查。 

（三）若因臨時需要增辦調查致未列入一覽表者，於調查實施計

畫送核時，詳加說明其必要性及急迫性。 

（四）未依規定辦理者，其所需經費，事先不予核列預算，事後

不予核銷。 

三、審核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統計調查實施計畫，並予以輔導修正

後，函送主計處核定，審核重點如下： 

（一）是否可舉辦及需報送核定？ 

法令：統計法第 2、4、12 條；統計法施行細則第 2條。 

（二）實施計畫內容項目是否符合規定？ 

法令：統計法施行細則第 17 條第 1項。 

（三）調查表設計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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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與調查目的相符、問項可行性、題意清晰、選項周

延互斥、左上方應註明事項。 

（四）結果表設計是否適當？ 

重點:表題、表頭、表側、單位。 

（五）抽樣設計是否適當？ 

重點：母體恰當性、抽樣方法、樣本配置、推計母數者應

附推估公式、抽樣誤差、未回卷之處理。 

（六）經費是否適當？ 

重點：經費來源、各項經費支出明細是否完備及合理。 

四、函送主計處核定或審核: 

審核完成之調查實施計畫，依下列程序進行核定: 

（一）指定統計調查:送市府主計處審核，再報送行政院主計總

處核定。 

（二）一般統計調查:由主計處核定，再報送行政院主計總處備

查。 

五、函轉主計處核定函，並督導及協助本機關及所屬依核定後之實

施計畫辦理調查。 

控制重點 一、確實於每年年底前將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下年預定辦理統計調查

一覽表及當年統計調查執行情形表，報送主計處。 

二、確實督促列於一覽表中之調查，應將實施計畫於調查辦理前函

送核定機關核定（仍在核定期限內之調查除外）。 

三、確實依規定，審核各統計調查辦理及其實施計畫報送核定之必

要性，並予以輔導修正。 

四、確實依規定要求調查實施計畫內容要項及相關附件。 

法令依據 統計法第 2 至 4、12、13 條 

統計法施行細則第 2、16、17 至 21 條 

使用表單 一、各機關辦理統計調查一覽表 

二、各機關統計調查執行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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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04 
作業流程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自辦及委外統計調查管理作業 

準備 

轉發公告「各機關辦理統計調查一覽表」 

一級統（會）計室 

A 

應隨時注意一覽表所列調查辦理時間，並於前 2個月

促請主辦單位報核調查實施計畫 

一級統（會）計室 

審核統計調查實施計畫內容 

一級統（會）計室 

辦理統計調查及其實施計畫
報送核定是否符合統計法第
2、4、12 條及同法施行細則

第 2條之規定？ 

是否可輔
導修正？

重新修正調查

實施計畫 

調查主辦單位 

是 

是 

否 

結束 

否 

不予核准辦理 

每年年底前彙編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下年預定辦理統

計調查一覽表及當年統計調查執行情形表，報送主計

處 

一級統（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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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調查實施計畫內容是否
符合統計法施行細則第
17 條第 1項規定？

調查表、結果表設計、
抽樣設計及經費是否

適當? 

結束 

是 
是 

重新修正調查

實施計畫 

調查主辦單位 

否 

依規定修正 

調查主辦單位 

否 

（一）指定統計調查：送市府主計處審核，再報送行政院
主計總處核定。 

（二）一般統計調查：由市府主計處核定，再報送行政院
主計總處備查。 

一級統（會）計室 

督促及協助主辦單位依主計處審核結果及修正意見

辦理 

一級統（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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